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2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道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道明知案外人魏誌君（所涉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

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曾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

許，在魏誌君位於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

無償轉讓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然被告於11

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許，因本院審理111年度訴字第222號

魏誌君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以證人身分至本院

第一法庭應訊時，經本院審判長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所

規定如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己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

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得拒絕證言之權利，以及具結

作證之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

偽陳述，否則將受偽證處罰之具結義務後，為迴護魏誌君，

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就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

係之事項，虛偽證稱：「（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

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

他家找他，看到電視機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

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

你在拿起來吸（起訴書誤載為「西」）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

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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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

1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2口，就跟抽菸一樣」、

「（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

會過他，或者得到他的同意？）沒有」等語，欲證明魏誌君

並未為轉讓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

判時，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致使職司

審判該案之法官有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足生妨礙於

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

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

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在學理上，以嚴謹證

據法則稱之，係為保護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益而設，嚴格限

制作為判斷、認定基礎之依據，必須係適格之證據資料，並

經由完足之證據提示、辨認、調查與辯論，始能為不利於被

告之有罪判決，至於對其有利之無罪判決，自不在此限。學

理上乃有所謂彈劾證據，與之相對照，作用在於削弱甚或否

定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是此類彈劾證據，不

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

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61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

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

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

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

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

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

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

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

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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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

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

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

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

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

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

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證人所為

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

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

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

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

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

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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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因此，詰問規則方容許遇有

「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

「證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之情形時，

即使為主詰問亦可實施誘導詰問（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

3項第3款、第6款參照），以喚起證人之記憶，並為精確之

言語表達。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

容時（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

於容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

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

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

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

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

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

故證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

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

其取捨；供述證據係以人之陳述，供為證明其陳述內容之事

實之用；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

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

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被告、共犯或其他共同被告之

自白，及證人之證詞，均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

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

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

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

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

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

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

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

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

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

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

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7年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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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96號、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92年度台上字第4387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文道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被告於112年1

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

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時具結後之筆錄、證人結文、魏誌

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本院112年5

月4日於本院之審判筆錄、證人結文、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

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

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

告堅決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說的是事實，我講

的意思就是我跟魏誌君很熟，去他家就會自己拿毒品起來

吃，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到他家拿毒品來用，或拿東西

吃，他都知道，不用特別去問他的意見等語（見訴卷第239

頁）。

五、被告於另案被告魏誌君涉犯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其後起

訴至本院案號為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於檢察官執行偵查職務時，於000年0月0日下午3時

55分，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第十一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供

前具結後證稱：「問：（提示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

並告以要旨）内容何意？答：朋友是指魏誌君的朋友，他只

有說他朋友來打電話給我，意思是說他朋友來的話有帶毒品

會打電話給我，他朋友來的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他的朋友

是誰我也不曉得，後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朋友已經走了。

問：他說我現在要去拿東西，是去拿毒品？答：應該是。

問：是不是跟魏誌君講的朋友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

道。問：魏誌君去哪裡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

魏誌君說叫你一起去是去哪裡？答：是一起去玉里找他朋

友，我沒有去。我是叫他從玉里回來的時候來我家找我。

問：所以後來魏誌君是到你家？答：魏誌君有到我家找我，

我是到他家去施用毒品，用安非他命。問：魏誌君已經來你

家了，為何不在你家施用？答：他從來沒有在我家用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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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很嚴格，也不會讓他來家裡。他是來找我，約我一起去

他家，他出去有沒有拿到安非他命我不知道，後來我去他家

的時候就有用安非他命。問：你去他家用安非他命的時間是

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答：是，差不多3點。問：魏誌君

是請你？答：請我。但是之後魏誌君又跟我借錢，所以我就

拿1000元借他，不是跟魏誌君買，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10

00元是魏誌君跟我借的借款。……問：所以你跟魏誌君交易

就只有1000元那次？答：那個也不是交易，是他請我吃安非

他命，他跟我借錢要去買遊戲卡，我吃他的安非他命也不好

意思才借他，但是他後來1000元到現在都沒有還我。」等

語，有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

（見蒞卷第189至191頁；偵121卷第165頁），是此部分事

實，堪以認定。足認被告於偵訊時就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

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

經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之情，指證歷

歷。

六、被告於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一法庭，以證人身分

供前具結後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

003979號卷，第81頁以下，B1-1〜B1-6）這六通對話中你數

次問被告『有沒有』，意思為何？證人張文道答：我想吃安

非他命，問他有沒有安非他命，我們在110年12月29日通

話，通話後當天我們沒有碰面。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

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

二卷，第122頁）警詢時警察問你『12月19日通聯結束之

後，你是用多少錢買安非他命？』你說在當天下午3點的時

候，有去被告魏誌君的住處吸安非他命，因為是他的東西所

以有付被告魏誌君1000元，另外偵訊時檢察官問你『去他家

吸食安非他命時間是110年12月19曰下午3點嗎？』你說是，

差不多3點，檢察官問『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嗎？』你說『他

請我，但之後魏誌君跟我借錢1000元。』為何你於警詢與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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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中都說有和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平常其實都有

互相聯絡，也經常在一起，如果問我們那一天是不是有見到

面，我實在是記不起來。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檢察官那邊

講的時候離案發時間比較近，是以你當時講的為準嗎？證人

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時你是說你用1000元跟

被告買，可是你在檢察官前面又說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吃，然

後這個1000元不是買毒品的錢，是借魏誌君的借款，因這兩

個講法差很多，是以何次為準？證人張文道答：當天他跟我

借1000元說要去買遊戲點數，所以1000元是借款，當時我有

吃被告的安非他命，是用工具一個玻璃球施用。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為何你

在警詢時稱『因為吸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被告的東西，

所以我付被告1000元』？證人張文道答：我到被告那邊去吃

安非他命，他有跟我拿1000元沒錯，但我不是用1000元去買

安非他命，事實上是被告跟我借款。檢察官問：（請求提示

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3）你問魏誌君有

沒有東西之後，魏誌君後來又聯絡你，你說『我們一起

去』，我們一起去是何意思？證人張文道答：本來我跟被告

要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檢察官問：你們一起去玉里

被告的朋友那邊做什麼？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做什麼。檢察

官問：如果沒有做什麼，為何被告會問你領多少錢？證人張

文道答：他那時候跟說我一起去玉里，帶我去找他朋友，問

我身上有沒有錢，吃飯、加油都要錢，我跟他出去，我身上

應該也要留一點錢。檢察官問：『要帶球嗎？』是什麼意

思？證人張文道答：球是吸毒的工具，因為我跟被告要去找

他的朋友吸安非他命，所以要帶工具。檢察官問：你們當天

是否有去玉里？證人張文道答：因為下雨就沒有去。檢察官

問：當天通完話後，你有無跟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

記得應該是沒有。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

3979號卷，第83頁，B1-4、B1-6）依照你們通聯記錄的譯

文，你說『你到我家了沒？』被告說『還沒有，再一下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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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告說『我到外面了』，你說『到我家啊』，被告說

『我到你家在外面』，被告有到你家，為何你稱你們沒有見

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一天見好幾次面，太頻繁了，我現

在不記得。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

二卷，第122頁）你於偵訊時稱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你

有去被告魏誌君家中施用安非他命，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

答：確實是有。檢察官問：從通訊監察譯文來看，是被告魏

誌君去你家找你，為何你施用安非他命的地點是魏誌君他

家？證人張文道答：被告他去找我沒錯，但是我沒有工具，

工具他家才有，他先來找我，然後我們再一起去他家。辯護

人問：12月29日當天被告先到你家，後來你在跟被告魏誌君

一起回到魏誌君的家，魏誌君有請你吃一點安非他命，過程

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

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蠻

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

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

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

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證人張文道答：應該沒有，因

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

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檢

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

頁）你剛剛說自己拿被告施用過的玻璃瓶吸食，而被告不知

道，但你於偵訊中說安非他命是被告請你的，你前後所述是

否不一致?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

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3頁）張文道三字的簽名是否

是你簽的？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訊問的時間是11

1年的3月8日，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

做筆錄的時間111年3月8日離110年12月29日比較近，對不

對？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你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

的時候，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還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遠，

你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證人張文道答：比較近。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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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你講的話比較接近事實，

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對。審判長問：（提示110年度

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110年12月29日你在被告家

施用的安非他命是否是用1000元跟他買的?證人張文道答：

不是。審判長問：你剛才說你當天沒有施用工具，為何會在

電話裡面問被告要不要帶玻璃球？證人張文道答：那天我們

本來要去玉里，因為我身上沒有工具，所以我問他要不要帶

工具。審判長問：你剛剛講你在魏誌君家裡，拿他裡面還有

一點點安非他命的玻璃球來用，是不是？證人張文道答：

是。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

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審判

長問：你是否偷被告的安非他命施用？證人張文道答：不是

偷，因為被告工具都放那邊，我在他家都是這樣。審判長

問：你自己拿來用，然後他後面又什麼都沒講，這種情況有

幾次?證人張文道答：就是這次。審判長問：那你怎麼知道

被告會同意你施用？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的交情、關

係，我們一起都有用安非他命。審判長問：交情好關係好就

可以不經過人家同意拿東西來用？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

長問：一般人平常都會這樣子嗎？證人張文道答：就像朋友

到我家，他吃我一個水果，我也不會去很在乎。」。有被告

於112年5月4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209

至229頁；偵121卷第16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觀諸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證詞，可知其於本

院審理時就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

鄉○○村○○00號之1住處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係證

稱並未事先得到魏誌君同意，而是看到吸食工具內有甲基安

非他命就逕自取來施用，然經審判長追問後，即表示因為與

魏誌君的交情、關係，故知道魏誌君會同意其施用，並以朋

友到其家未經其同意吃其水果其亦不在乎為例，稱其該次施

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被告於偵訊時，就

魏誌君如何「請」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未言及，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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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時，就魏誌君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之方式，方為較詳

盡之陳述，然遍觀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內容，應認均有證

稱魏誌君同意其施用魏誌君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是此部分

證述內容均一致，亦與轉讓毒品之態樣無違。另案被告魏誌

君於該案（111年度訴字第222號）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張文

道借伊1000元後，看到玻璃球，先問伊有沒有，伊說沒有，

張文道說把玻璃球加水洗一洗還會有一點煙霧，自己拿去施

用，是張文道自己都施用完了，才又說怎麼沒有等語，有魏

誌君於112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蒞卷第51

頁），且該案判決認定另案被告魏誌君基於轉讓禁藥即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

在瑞穗鄉住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判決理由中認定

魏誌君既未阻止被告自取玻璃球施用，被告前後均證稱確實

有施用到甲基安非他命，應認魏誌君於110年12月29日當日

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之事實，因而判決另案被告

魏誌君所犯為轉讓禁藥罪，亦有該案判決附卷可稽（見他卷

第59頁），則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上開證述內容，即難認

虛偽。被告雖於審理時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具結後證述，即

「（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

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

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

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

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

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

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

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

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沒有。」，

惟綜觀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全部證詞，足認

其於本院審理時係證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

君默示同意、魏誌君同意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而屬指

證魏誌君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業如前述，且供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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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

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

發生，是難以被告證述前後稍有參差，遽認其就公訴意旨所

指部分之證詞屬虛偽證述。

七、至檢察官所提出之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

序之筆錄、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

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

決書各1份僅能證明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

予被告之情事，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係證明

被告否認有偽證犯行、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

證人結文係證明被告指稱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

他命予被告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偽證犯行，附此

敘明。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證

明被告有何明知為不實而故意為反於其所見聞之虛偽陳述，

尚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

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偽證犯行有罪之心

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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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蘇瓞

卷證索引：

編

號

卷目名稱 卷證名稱簡稱

1 111年度蒞字第3142號卷 蒞卷

2 112年度他字第1111號卷 他卷

3 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卷 偵121卷

4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卷 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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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道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道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道明知案外人魏誌君（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曾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位於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無償轉讓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然被告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許，因本院審理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魏誌君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以證人身分至本院第一法庭應訊時，經本院審判長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所規定如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己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得拒絕證言之權利，以及具結作證之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偽陳述，否則將受偽證處罰之具結義務後，為迴護魏誌君，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就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證稱：「（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機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起訴書誤載為「西」）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1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2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得到他的同意？）沒有」等語，欲證明魏誌君並未為轉讓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致使職司審判該案之法官有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足生妨礙於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在學理上，以嚴謹證據法則稱之，係為保護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益而設，嚴格限制作為判斷、認定基礎之依據，必須係適格之證據資料，並經由完足之證據提示、辨認、調查與辯論，始能為不利於被告之有罪判決，至於對其有利之無罪判決，自不在此限。學理上乃有所謂彈劾證據，與之相對照，作用在於削弱甚或否定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是此類彈劾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證人所為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因此，詰問規則方容許遇有「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證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之情形時，即使為主詰問亦可實施誘導詰問（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第3款、第6款參照），以喚起證人之記憶，並為精確之言語表達。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於容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故證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供述證據係以人之陳述，供為證明其陳述內容之事實之用；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被告、共犯或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及證人之證詞，均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號、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文道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時具結後之筆錄、證人結文、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本院112年5月4日於本院之審判筆錄、證人結文、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說的是事實，我講的意思就是我跟魏誌君很熟，去他家就會自己拿毒品起來吃，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到他家拿毒品來用，或拿東西吃，他都知道，不用特別去問他的意見等語（見訴卷第239頁）。
五、被告於另案被告魏誌君涉犯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其後起訴至本院案號為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檢察官執行偵查職務時，於000年0月0日下午3時55分，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第十一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問：（提示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並告以要旨）内容何意？答：朋友是指魏誌君的朋友，他只有說他朋友來打電話給我，意思是說他朋友來的話有帶毒品會打電話給我，他朋友來的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他的朋友是誰我也不曉得，後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朋友已經走了。問：他說我現在要去拿東西，是去拿毒品？答：應該是。問：是不是跟魏誌君講的朋友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去哪裡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說叫你一起去是去哪裡？答：是一起去玉里找他朋友，我沒有去。我是叫他從玉里回來的時候來我家找我。問：所以後來魏誌君是到你家？答：魏誌君有到我家找我，我是到他家去施用毒品，用安非他命。問：魏誌君已經來你家了，為何不在你家施用？答：他從來沒有在我家用過，我父親很嚴格，也不會讓他來家裡。他是來找我，約我一起去他家，他出去有沒有拿到安非他命我不知道，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就有用安非他命。問：你去他家用安非他命的時間是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答：是，差不多3點。問：魏誌君是請你？答：請我。但是之後魏誌君又跟我借錢，所以我就拿1000元借他，不是跟魏誌君買，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1000元是魏誌君跟我借的借款。……問：所以你跟魏誌君交易就只有1000元那次？答：那個也不是交易，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他跟我借錢要去買遊戲卡，我吃他的安非他命也不好意思才借他，但是他後來1000元到現在都沒有還我。」等語，有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189至191頁；偵121卷第16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足認被告於偵訊時就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經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之情，指證歷歷。
六、被告於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一法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1頁以下，B1-1～B1-6）這六通對話中你數次問被告『有沒有』，意思為何？證人張文道答：我想吃安非他命，問他有沒有安非他命，我們在110年12月29日通話，通話後當天我們沒有碰面。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警詢時警察問你『12月19日通聯結束之後，你是用多少錢買安非他命？』你說在當天下午3點的時候，有去被告魏誌君的住處吸安非他命，因為是他的東西所以有付被告魏誌君1000元，另外偵訊時檢察官問你『去他家吸食安非他命時間是110年12月19曰下午3點嗎？』你說是，差不多3點，檢察官問『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嗎？』你說『他請我，但之後魏誌君跟我借錢1000元。』為何你於警詢與偵訊中都說有和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平常其實都有互相聯絡，也經常在一起，如果問我們那一天是不是有見到面，我實在是記不起來。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檢察官那邊講的時候離案發時間比較近，是以你當時講的為準嗎？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時你是說你用1000元跟被告買，可是你在檢察官前面又說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吃，然後這個1000元不是買毒品的錢，是借魏誌君的借款，因這兩個講法差很多，是以何次為準？證人張文道答：當天他跟我借1000元說要去買遊戲點數，所以1000元是借款，當時我有吃被告的安非他命，是用工具一個玻璃球施用。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為何你在警詢時稱『因為吸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被告的東西，所以我付被告1000元』？證人張文道答：我到被告那邊去吃安非他命，他有跟我拿1000元沒錯，但我不是用1000元去買安非他命，事實上是被告跟我借款。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3）你問魏誌君有沒有東西之後，魏誌君後來又聯絡你，你說『我們一起去』，我們一起去是何意思？證人張文道答：本來我跟被告要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檢察官問：你們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做什麼？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做什麼。檢察官問：如果沒有做什麼，為何被告會問你領多少錢？證人張文道答：他那時候跟說我一起去玉里，帶我去找他朋友，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吃飯、加油都要錢，我跟他出去，我身上應該也要留一點錢。檢察官問：『要帶球嗎？』是什麼意思？證人張文道答：球是吸毒的工具，因為我跟被告要去找他的朋友吸安非他命，所以要帶工具。檢察官問：你們當天是否有去玉里？證人張文道答：因為下雨就沒有去。檢察官問：當天通完話後，你有無跟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4、B1-6）依照你們通聯記錄的譯文，你說『你到我家了沒？』被告說『還沒有，再一下就到了』、被告說『我到外面了』，你說『到我家啊』，被告說『我到你家在外面』，被告有到你家，為何你稱你們沒有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一天見好幾次面，太頻繁了，我現在不記得。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於偵訊時稱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你有去被告魏誌君家中施用安非他命，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確實是有。檢察官問：從通訊監察譯文來看，是被告魏誌君去你家找你，為何你施用安非他命的地點是魏誌君他家？證人張文道答：被告他去找我沒錯，但是我沒有工具，工具他家才有，他先來找我，然後我們再一起去他家。辯護人問：12月29日當天被告先到你家，後來你在跟被告魏誌君一起回到魏誌君的家，魏誌君有請你吃一點安非他命，過程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證人張文道答：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剛剛說自己拿被告施用過的玻璃瓶吸食，而被告不知道，但你於偵訊中說安非他命是被告請你的，你前後所述是否不一致?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3頁）張文道三字的簽名是否是你簽的？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訊問的時間是111年的3月8日，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做筆錄的時間111年3月8日離110年12月29日比較近，對不對？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你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還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遠，你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證人張文道答：比較近。檢察官問：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你講的話比較接近事實，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對。審判長問：（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110年12月29日你在被告家施用的安非他命是否是用1000元跟他買的?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審判長問：你剛才說你當天沒有施用工具，為何會在電話裡面問被告要不要帶玻璃球？證人張文道答：那天我們本來要去玉里，因為我身上沒有工具，所以我問他要不要帶工具。審判長問：你剛剛講你在魏誌君家裡，拿他裡面還有一點點安非他命的玻璃球來用，是不是？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審判長問：你是否偷被告的安非他命施用？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偷，因為被告工具都放那邊，我在他家都是這樣。審判長問：你自己拿來用，然後他後面又什麼都沒講，這種情況有幾次?證人張文道答：就是這次。審判長問：那你怎麼知道被告會同意你施用？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的交情、關係，我們一起都有用安非他命。審判長問：交情好關係好就可以不經過人家同意拿東西來用？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一般人平常都會這樣子嗎？證人張文道答：就像朋友到我家，他吃我一個水果，我也不會去很在乎。」。有被告於112年5月4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209至229頁；偵121卷第16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觀諸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證詞，可知其於本院審理時就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係證稱並未事先得到魏誌君同意，而是看到吸食工具內有甲基安非他命就逕自取來施用，然經審判長追問後，即表示因為與魏誌君的交情、關係，故知道魏誌君會同意其施用，並以朋友到其家未經其同意吃其水果其亦不在乎為例，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被告於偵訊時，就魏誌君如何「請」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未言及，於本院審理時，就魏誌君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之方式，方為較詳盡之陳述，然遍觀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內容，應認均有證稱魏誌君同意其施用魏誌君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是此部分證述內容均一致，亦與轉讓毒品之態樣無違。另案被告魏誌君於該案（111年度訴字第222號）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張文道借伊1000元後，看到玻璃球，先問伊有沒有，伊說沒有，張文道說把玻璃球加水洗一洗還會有一點煙霧，自己拿去施用，是張文道自己都施用完了，才又說怎麼沒有等語，有魏誌君於112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蒞卷第51頁），且該案判決認定另案被告魏誌君基於轉讓禁藥即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瑞穗鄉住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判決理由中認定魏誌君既未阻止被告自取玻璃球施用，被告前後均證稱確實有施用到甲基安非他命，應認魏誌君於110年12月29日當日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之事實，因而判決另案被告魏誌君所犯為轉讓禁藥罪，亦有該案判決附卷可稽（見他卷第59頁），則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上開證述內容，即難認虛偽。被告雖於審理時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具結後證述，即「（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沒有。」，惟綜觀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全部證詞，足認其於本院審理時係證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魏誌君同意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而屬指證魏誌君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業如前述，且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是難以被告證述前後稍有參差，遽認其就公訴意旨所指部分之證詞屬虛偽證述。
七、至檢察官所提出之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僅能證明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之情事，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係證明被告否認有偽證犯行、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證人結文係證明被告指稱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偽證犯行，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明知為不實而故意為反於其所見聞之虛偽陳述，尚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偽證犯行有罪之心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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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道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2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道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道明知案外人魏誌君（所涉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
    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曾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
    ，在魏誌君位於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無償轉讓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然被告於112年5月4
    日上午9時30分許，因本院審理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魏誌君
    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以證人身分至本院第一法
    庭應訊時，經本院審判長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所規定如
    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己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
    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得拒絕證言之權利，以及具結作證之
    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偽陳述
    ，否則將受偽證處罰之具結義務後，為迴護魏誌君，竟基於
    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就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
    項，虛偽證稱：「（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以
    什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
    他，看到電視機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
    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
    起來吸（起訴書誤載為「西」）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
    ？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
    跟他蠻熟，我都會去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1個人
    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2口，就跟抽菸一樣」、「（審
    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
    ，或者得到他的同意？）沒有」等語，欲證明魏誌君並未為
    轉讓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
    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致使職司審判該
    案之法官有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足生妨礙於司法審
    判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
    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在學理上，以嚴謹證
    據法則稱之，係為保護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益而設，嚴格限
    制作為判斷、認定基礎之依據，必須係適格之證據資料，並
    經由完足之證據提示、辨認、調查與辯論，始能為不利於被
    告之有罪判決，至於對其有利之無罪判決，自不在此限。學
    理上乃有所謂彈劾證據，與之相對照，作用在於削弱甚或否
    定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是此類彈劾證據，不
    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
    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61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
    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
    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
    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
    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
    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
    ，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
    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
    ，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
    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
    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
    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
    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
    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
    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證人所為之
    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
    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
    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
    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
    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
    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
    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因此，詰問規則方容許遇有「
    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證
    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之情形時，即使
    為主詰問亦可實施誘導詰問（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
    第3款、第6款參照），以喚起證人之記憶，並為精確之言語
    表達。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
    （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於容
    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
    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
    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
    ，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
    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
    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故證
    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
    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
    捨；供述證據係以人之陳述，供為證明其陳述內容之事實之
    用；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
    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
    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被告、共犯或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
    ，及證人之證詞，均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
    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
    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
    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
    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
    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
    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
    ，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
    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
    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
    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
    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96號、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
    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文道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被告於112年1
    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
    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時具結後之筆錄、證人結文、魏誌
    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本院112年5
    月4日於本院之審判筆錄、證人結文、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
    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
    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
    告堅決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說的是事實，我講
    的意思就是我跟魏誌君很熟，去他家就會自己拿毒品起來吃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到他家拿毒品來用，或拿東西吃，
    他都知道，不用特別去問他的意見等語（見訴卷第239頁）
    。
五、被告於另案被告魏誌君涉犯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其後起
    訴至本院案號為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於檢察官執行偵查職務時，於000年0月0日下午3時
    55分，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第十一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供
    前具結後證稱：「問：（提示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
    並告以要旨）内容何意？答：朋友是指魏誌君的朋友，他只
    有說他朋友來打電話給我，意思是說他朋友來的話有帶毒品
    會打電話給我，他朋友來的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他的朋友
    是誰我也不曉得，後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朋友已經走了。
    問：他說我現在要去拿東西，是去拿毒品？答：應該是。問
    ：是不是跟魏誌君講的朋友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
    問：魏誌君去哪裡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
    君說叫你一起去是去哪裡？答：是一起去玉里找他朋友，我
    沒有去。我是叫他從玉里回來的時候來我家找我。問：所以
    後來魏誌君是到你家？答：魏誌君有到我家找我，我是到他
    家去施用毒品，用安非他命。問：魏誌君已經來你家了，為
    何不在你家施用？答：他從來沒有在我家用過，我父親很嚴
    格，也不會讓他來家裡。他是來找我，約我一起去他家，他
    出去有沒有拿到安非他命我不知道，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就
    有用安非他命。問：你去他家用安非他命的時間是000年00
    月00日下午3點？答：是，差不多3點。問：魏誌君是請你？
    答：請我。但是之後魏誌君又跟我借錢，所以我就拿1000元
    借他，不是跟魏誌君買，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1000元是魏
    誌君跟我借的借款。……問：所以你跟魏誌君交易就只有1000
    元那次？答：那個也不是交易，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他跟
    我借錢要去買遊戲卡，我吃他的安非他命也不好意思才借他
    ，但是他後來1000元到現在都沒有還我。」等語，有被告於
    111年3月8日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189至
    191頁；偵121卷第16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足
    認被告於偵訊時就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
    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經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
    安非他命予其施用之情，指證歷歷。
六、被告於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一法庭，以證人身分
    供前具結後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
    003979號卷，第81頁以下，B1-1～B1-6）這六通對話中你數
    次問被告『有沒有』，意思為何？證人張文道答：我想吃安非
    他命，問他有沒有安非他命，我們在110年12月29日通話，
    通話後當天我們沒有碰面。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
    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
    ，第122頁）警詢時警察問你『12月19日通聯結束之後，你是
    用多少錢買安非他命？』你說在當天下午3點的時候，有去被
    告魏誌君的住處吸安非他命，因為是他的東西所以有付被告
    魏誌君1000元，另外偵訊時檢察官問你『去他家吸食安非他
    命時間是110年12月19曰下午3點嗎？』你說是，差不多3點，
    檢察官問『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嗎？』你說『他請我，但之後魏
    誌君跟我借錢1000元。』為何你於警詢與偵訊中都說有和被
    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平常其實都有互相聯絡，也經
    常在一起，如果問我們那一天是不是有見到面，我實在是記
    不起來。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檢察官那邊講的時候離案發
    時間比較近，是以你當時講的為準嗎？證人張文道答：對。
    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時你是說你用1000元跟被告買，可是你
    在檢察官前面又說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吃，然後這個1000元不
    是買毒品的錢，是借魏誌君的借款，因這兩個講法差很多，
    是以何次為準？證人張文道答：當天他跟我借1000元說要去
    買遊戲點數，所以1000元是借款，當時我有吃被告的安非他
    命，是用工具一個玻璃球施用。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
    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為何你在警詢時稱『因為
    吸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被告的東西，所以我付被告1000
    元』？證人張文道答：我到被告那邊去吃安非他命，他有跟
    我拿1000元沒錯，但我不是用1000元去買安非他命，事實上
    是被告跟我借款。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
    3979號卷，第83頁，B1-3）你問魏誌君有沒有東西之後，魏
    誌君後來又聯絡你，你說『我們一起去』，我們一起去是何意
    思？證人張文道答：本來我跟被告要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
    那邊。檢察官問：你們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做什麼？
    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做什麼。檢察官問：如果沒有做什麼，
    為何被告會問你領多少錢？證人張文道答：他那時候跟說我
    一起去玉里，帶我去找他朋友，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吃飯、
    加油都要錢，我跟他出去，我身上應該也要留一點錢。檢察
    官問：『要帶球嗎？』是什麼意思？證人張文道答：球是吸毒
    的工具，因為我跟被告要去找他的朋友吸安非他命，所以要
    帶工具。檢察官問：你們當天是否有去玉里？證人張文道答
    ：因為下雨就沒有去。檢察官問：當天通完話後，你有無跟
    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4、B1
    -6）依照你們通聯記錄的譯文，你說『你到我家了沒？』被告
    說『還沒有，再一下就到了』、被告說『我到外面了』，你說『
    到我家啊』，被告說『我到你家在外面』，被告有到你家，為
    何你稱你們沒有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一天見好幾次面
    ，太頻繁了，我現在不記得。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
    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於偵訊時稱000年00月
    00日下午3點，你有去被告魏誌君家中施用安非他命，是否
    如此？證人張文道答：確實是有。檢察官問：從通訊監察譯
    文來看，是被告魏誌君去你家找你，為何你施用安非他命的
    地點是魏誌君他家？證人張文道答：被告他去找我沒錯，但
    是我沒有工具，工具他家才有，他先來找我，然後我們再一
    起去他家。辯護人問：12月29日當天被告先到你家，後來你
    在跟被告魏誌君一起回到魏誌君的家，魏誌君有請你吃一點
    安非他命，過程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辯護人問：
    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證人張文道
    答：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
    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
    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
    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證人張文道答：
    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
    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
    抽菸一樣。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
    二卷，第122頁）你剛剛說自己拿被告施用過的玻璃瓶吸食
    ，而被告不知道，但你於偵訊中說安非他命是被告請你的，
    你前後所述是否不一致?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3頁）張文道三
    字的簽名是否是你簽的？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訊
    問的時間是111年的3月8日，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
    。檢察官問：做筆錄的時間111年3月8日離110年12月29日比
    較近，對不對？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你是距離案發
    時間比較近的時候，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還是距離案發時
    間比較遠，你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證人張文道答：比較近
    。檢察官問：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你講的話比較接
    近事實，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對。審判長問：（提示
    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110年12月29日你
    在被告家施用的安非他命是否是用1000元跟他買的?證人張
    文道答：不是。審判長問：你剛才說你當天沒有施用工具，
    為何會在電話裡面問被告要不要帶玻璃球？證人張文道答：
    那天我們本來要去玉里，因為我身上沒有工具，所以我問他
    要不要帶工具。審判長問：你剛剛講你在魏誌君家裡，拿他
    裡面還有一點點安非他命的玻璃球來用，是不是？證人張文
    道答：是。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
    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證人張文道答：沒有
    。審判長問：你是否偷被告的安非他命施用？證人張文道答
    ：不是偷，因為被告工具都放那邊，我在他家都是這樣。審
    判長問：你自己拿來用，然後他後面又什麼都沒講，這種情
    況有幾次?證人張文道答：就是這次。審判長問：那你怎麼
    知道被告會同意你施用？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的交情、
    關係，我們一起都有用安非他命。審判長問：交情好關係好
    就可以不經過人家同意拿東西來用？證人張文道答：是。審
    判長問：一般人平常都會這樣子嗎？證人張文道答：就像朋
    友到我家，他吃我一個水果，我也不會去很在乎。」。有被
    告於112年5月4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2
    09至229頁；偵121卷第16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觀諸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證詞，可知其於
    本院審理時就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
    鄉○○村○○00號之1住處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係證稱並
    未事先得到魏誌君同意，而是看到吸食工具內有甲基安非他
    命就逕自取來施用，然經審判長追問後，即表示因為與魏誌
    君的交情、關係，故知道魏誌君會同意其施用，並以朋友到
    其家未經其同意吃其水果其亦不在乎為例，稱其該次施用甲
    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被告於偵訊時，就魏誌
    君如何「請」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未言及，於本院審理
    時，就魏誌君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之方式，方為較詳盡之
    陳述，然遍觀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內容，應認均有證稱魏
    誌君同意其施用魏誌君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是此部分證述
    內容均一致，亦與轉讓毒品之態樣無違。另案被告魏誌君於
    該案（111年度訴字第222號）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張文道借
    伊1000元後，看到玻璃球，先問伊有沒有，伊說沒有，張文
    道說把玻璃球加水洗一洗還會有一點煙霧，自己拿去施用，
    是張文道自己都施用完了，才又說怎麼沒有等語，有魏誌君
    於112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蒞卷第51頁），
    且該案判決認定另案被告魏誌君基於轉讓禁藥即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瑞穗
    鄉住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判決理由中認定魏誌君
    既未阻止被告自取玻璃球施用，被告前後均證稱確實有施用
    到甲基安非他命，應認魏誌君於110年12月29日當日有轉讓
    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之事實，因而判決另案被告魏誌君
    所犯為轉讓禁藥罪，亦有該案判決附卷可稽（見他卷第59頁
    ），則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上開證述內容，即難認虛偽。
    被告雖於審理時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具結後證述，即「（辯護
    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
    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
    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
    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
    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
    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
    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
    、「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
    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沒有。」，惟綜觀被告
    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全部證詞，足認其於本院審
    理時係證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
    、魏誌君同意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而屬指證魏誌君轉
    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業如前述，且供述證據每因個人
    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
    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是難
    以被告證述前後稍有參差，遽認其就公訴意旨所指部分之證
    詞屬虛偽證述。
七、至檢察官所提出之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
    序之筆錄、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
    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
    決書各1份僅能證明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
    予被告之情事，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係證明
    被告否認有偽證犯行、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
    證人結文係證明被告指稱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
    他命予被告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偽證犯行，附此
    敘明。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證
    明被告有何明知為不實而故意為反於其所見聞之虛偽陳述，
    尚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
    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偽證犯行有罪之心
    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瓞

卷證索引：
編號 卷目名稱 卷證名稱簡稱 1 111年度蒞字第3142號卷 蒞卷 2 112年度他字第1111號卷 他卷 3 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卷 偵121卷 4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卷 訴卷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道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道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道明知案外人魏誌君（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曾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位於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無償轉讓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然被告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許，因本院審理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魏誌君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以證人身分至本院第一法庭應訊時，經本院審判長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所規定如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己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得拒絕證言之權利，以及具結作證之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偽陳述，否則將受偽證處罰之具結義務後，為迴護魏誌君，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就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證稱：「（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機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起訴書誤載為「西」）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1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2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得到他的同意？）沒有」等語，欲證明魏誌君並未為轉讓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致使職司審判該案之法官有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足生妨礙於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在學理上，以嚴謹證據法則稱之，係為保護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益而設，嚴格限制作為判斷、認定基礎之依據，必須係適格之證據資料，並經由完足之證據提示、辨認、調查與辯論，始能為不利於被告之有罪判決，至於對其有利之無罪判決，自不在此限。學理上乃有所謂彈劾證據，與之相對照，作用在於削弱甚或否定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是此類彈劾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證人所為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因此，詰問規則方容許遇有「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證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之情形時，即使為主詰問亦可實施誘導詰問（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第3款、第6款參照），以喚起證人之記憶，並為精確之言語表達。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於容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故證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供述證據係以人之陳述，供為證明其陳述內容之事實之用；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被告、共犯或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及證人之證詞，均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號、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文道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時具結後之筆錄、證人結文、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本院112年5月4日於本院之審判筆錄、證人結文、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說的是事實，我講的意思就是我跟魏誌君很熟，去他家就會自己拿毒品起來吃，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到他家拿毒品來用，或拿東西吃，他都知道，不用特別去問他的意見等語（見訴卷第239頁）。
五、被告於另案被告魏誌君涉犯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其後起訴至本院案號為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檢察官執行偵查職務時，於000年0月0日下午3時55分，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第十一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問：（提示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並告以要旨）内容何意？答：朋友是指魏誌君的朋友，他只有說他朋友來打電話給我，意思是說他朋友來的話有帶毒品會打電話給我，他朋友來的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他的朋友是誰我也不曉得，後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朋友已經走了。問：他說我現在要去拿東西，是去拿毒品？答：應該是。問：是不是跟魏誌君講的朋友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去哪裡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說叫你一起去是去哪裡？答：是一起去玉里找他朋友，我沒有去。我是叫他從玉里回來的時候來我家找我。問：所以後來魏誌君是到你家？答：魏誌君有到我家找我，我是到他家去施用毒品，用安非他命。問：魏誌君已經來你家了，為何不在你家施用？答：他從來沒有在我家用過，我父親很嚴格，也不會讓他來家裡。他是來找我，約我一起去他家，他出去有沒有拿到安非他命我不知道，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就有用安非他命。問：你去他家用安非他命的時間是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答：是，差不多3點。問：魏誌君是請你？答：請我。但是之後魏誌君又跟我借錢，所以我就拿1000元借他，不是跟魏誌君買，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1000元是魏誌君跟我借的借款。……問：所以你跟魏誌君交易就只有1000元那次？答：那個也不是交易，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他跟我借錢要去買遊戲卡，我吃他的安非他命也不好意思才借他，但是他後來1000元到現在都沒有還我。」等語，有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189至191頁；偵121卷第16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足認被告於偵訊時就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經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之情，指證歷歷。
六、被告於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一法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1頁以下，B1-1～B1-6）這六通對話中你數次問被告『有沒有』，意思為何？證人張文道答：我想吃安非他命，問他有沒有安非他命，我們在110年12月29日通話，通話後當天我們沒有碰面。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警詢時警察問你『12月19日通聯結束之後，你是用多少錢買安非他命？』你說在當天下午3點的時候，有去被告魏誌君的住處吸安非他命，因為是他的東西所以有付被告魏誌君1000元，另外偵訊時檢察官問你『去他家吸食安非他命時間是110年12月19曰下午3點嗎？』你說是，差不多3點，檢察官問『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嗎？』你說『他請我，但之後魏誌君跟我借錢1000元。』為何你於警詢與偵訊中都說有和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平常其實都有互相聯絡，也經常在一起，如果問我們那一天是不是有見到面，我實在是記不起來。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檢察官那邊講的時候離案發時間比較近，是以你當時講的為準嗎？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時你是說你用1000元跟被告買，可是你在檢察官前面又說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吃，然後這個1000元不是買毒品的錢，是借魏誌君的借款，因這兩個講法差很多，是以何次為準？證人張文道答：當天他跟我借1000元說要去買遊戲點數，所以1000元是借款，當時我有吃被告的安非他命，是用工具一個玻璃球施用。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為何你在警詢時稱『因為吸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被告的東西，所以我付被告1000元』？證人張文道答：我到被告那邊去吃安非他命，他有跟我拿1000元沒錯，但我不是用1000元去買安非他命，事實上是被告跟我借款。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3）你問魏誌君有沒有東西之後，魏誌君後來又聯絡你，你說『我們一起去』，我們一起去是何意思？證人張文道答：本來我跟被告要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檢察官問：你們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做什麼？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做什麼。檢察官問：如果沒有做什麼，為何被告會問你領多少錢？證人張文道答：他那時候跟說我一起去玉里，帶我去找他朋友，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吃飯、加油都要錢，我跟他出去，我身上應該也要留一點錢。檢察官問：『要帶球嗎？』是什麼意思？證人張文道答：球是吸毒的工具，因為我跟被告要去找他的朋友吸安非他命，所以要帶工具。檢察官問：你們當天是否有去玉里？證人張文道答：因為下雨就沒有去。檢察官問：當天通完話後，你有無跟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4、B1-6）依照你們通聯記錄的譯文，你說『你到我家了沒？』被告說『還沒有，再一下就到了』、被告說『我到外面了』，你說『到我家啊』，被告說『我到你家在外面』，被告有到你家，為何你稱你們沒有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一天見好幾次面，太頻繁了，我現在不記得。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於偵訊時稱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你有去被告魏誌君家中施用安非他命，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確實是有。檢察官問：從通訊監察譯文來看，是被告魏誌君去你家找你，為何你施用安非他命的地點是魏誌君他家？證人張文道答：被告他去找我沒錯，但是我沒有工具，工具他家才有，他先來找我，然後我們再一起去他家。辯護人問：12月29日當天被告先到你家，後來你在跟被告魏誌君一起回到魏誌君的家，魏誌君有請你吃一點安非他命，過程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證人張文道答：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剛剛說自己拿被告施用過的玻璃瓶吸食，而被告不知道，但你於偵訊中說安非他命是被告請你的，你前後所述是否不一致?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3頁）張文道三字的簽名是否是你簽的？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訊問的時間是111年的3月8日，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做筆錄的時間111年3月8日離110年12月29日比較近，對不對？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你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還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遠，你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證人張文道答：比較近。檢察官問：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你講的話比較接近事實，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對。審判長問：（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110年12月29日你在被告家施用的安非他命是否是用1000元跟他買的?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審判長問：你剛才說你當天沒有施用工具，為何會在電話裡面問被告要不要帶玻璃球？證人張文道答：那天我們本來要去玉里，因為我身上沒有工具，所以我問他要不要帶工具。審判長問：你剛剛講你在魏誌君家裡，拿他裡面還有一點點安非他命的玻璃球來用，是不是？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審判長問：你是否偷被告的安非他命施用？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偷，因為被告工具都放那邊，我在他家都是這樣。審判長問：你自己拿來用，然後他後面又什麼都沒講，這種情況有幾次?證人張文道答：就是這次。審判長問：那你怎麼知道被告會同意你施用？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的交情、關係，我們一起都有用安非他命。審判長問：交情好關係好就可以不經過人家同意拿東西來用？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一般人平常都會這樣子嗎？證人張文道答：就像朋友到我家，他吃我一個水果，我也不會去很在乎。」。有被告於112年5月4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209至229頁；偵121卷第16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觀諸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證詞，可知其於本院審理時就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係證稱並未事先得到魏誌君同意，而是看到吸食工具內有甲基安非他命就逕自取來施用，然經審判長追問後，即表示因為與魏誌君的交情、關係，故知道魏誌君會同意其施用，並以朋友到其家未經其同意吃其水果其亦不在乎為例，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被告於偵訊時，就魏誌君如何「請」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未言及，於本院審理時，就魏誌君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之方式，方為較詳盡之陳述，然遍觀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內容，應認均有證稱魏誌君同意其施用魏誌君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是此部分證述內容均一致，亦與轉讓毒品之態樣無違。另案被告魏誌君於該案（111年度訴字第222號）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張文道借伊1000元後，看到玻璃球，先問伊有沒有，伊說沒有，張文道說把玻璃球加水洗一洗還會有一點煙霧，自己拿去施用，是張文道自己都施用完了，才又說怎麼沒有等語，有魏誌君於112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蒞卷第51頁），且該案判決認定另案被告魏誌君基於轉讓禁藥即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瑞穗鄉住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判決理由中認定魏誌君既未阻止被告自取玻璃球施用，被告前後均證稱確實有施用到甲基安非他命，應認魏誌君於110年12月29日當日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之事實，因而判決另案被告魏誌君所犯為轉讓禁藥罪，亦有該案判決附卷可稽（見他卷第59頁），則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上開證述內容，即難認虛偽。被告雖於審理時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具結後證述，即「（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沒有。」，惟綜觀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全部證詞，足認其於本院審理時係證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魏誌君同意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而屬指證魏誌君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業如前述，且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是難以被告證述前後稍有參差，遽認其就公訴意旨所指部分之證詞屬虛偽證述。
七、至檢察官所提出之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僅能證明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之情事，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係證明被告否認有偽證犯行、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證人結文係證明被告指稱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偽證犯行，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明知為不實而故意為反於其所見聞之虛偽陳述，尚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偽證犯行有罪之心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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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道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道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文道明知案外人魏誌君（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曾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位於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無償轉讓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然被告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許，因本院審理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魏誌君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以證人身分至本院第一法庭應訊時，經本院審判長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所規定如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己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得拒絕證言之權利，以及具結作證之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偽陳述，否則將受偽證處罰之具結義務後，為迴護魏誌君，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就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證稱：「（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機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起訴書誤載為「西」）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1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2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得到他的同意？）沒有」等語，欲證明魏誌君並未為轉讓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致使職司審判該案之法官有陷於錯誤而產生誤判之危險，足生妨礙於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在學理上，以嚴謹證據法則稱之，係為保護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益而設，嚴格限制作為判斷、認定基礎之依據，必須係適格之證據資料，並經由完足之證據提示、辨認、調查與辯論，始能為不利於被告之有罪判決，至於對其有利之無罪判決，自不在此限。學理上乃有所謂彈劾證據，與之相對照，作用在於削弱甚或否定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是此類彈劾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證人所為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因此，詰問規則方容許遇有「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證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之情形時，即使為主詰問亦可實施誘導詰問（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第3款、第6款參照），以喚起證人之記憶，並為精確之言語表達。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包括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法院審理時之陳述，以及於容許警詢陳述做為證據時之警詢內容），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故證人之供述證言，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供述證據係以人之陳述，供為證明其陳述內容之事實之用；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被告、共犯或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及證人之證詞，均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號、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文道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時具結後之筆錄、證人結文、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本院112年5月4日於本院之審判筆錄、證人結文、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說的是事實，我講的意思就是我跟魏誌君很熟，去他家就會自己拿毒品起來吃，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到他家拿毒品來用，或拿東西吃，他都知道，不用特別去問他的意見等語（見訴卷第239頁）。
五、被告於另案被告魏誌君涉犯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其後起訴至本院案號為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檢察官執行偵查職務時，於000年0月0日下午3時55分，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第十一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問：（提示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並告以要旨）内容何意？答：朋友是指魏誌君的朋友，他只有說他朋友來打電話給我，意思是說他朋友來的話有帶毒品會打電話給我，他朋友來的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他的朋友是誰我也不曉得，後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朋友已經走了。問：他說我現在要去拿東西，是去拿毒品？答：應該是。問：是不是跟魏誌君講的朋友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去哪裡拿，你是否知道？答：不知道。問：魏誌君說叫你一起去是去哪裡？答：是一起去玉里找他朋友，我沒有去。我是叫他從玉里回來的時候來我家找我。問：所以後來魏誌君是到你家？答：魏誌君有到我家找我，我是到他家去施用毒品，用安非他命。問：魏誌君已經來你家了，為何不在你家施用？答：他從來沒有在我家用過，我父親很嚴格，也不會讓他來家裡。他是來找我，約我一起去他家，他出去有沒有拿到安非他命我不知道，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就有用安非他命。問：你去他家用安非他命的時間是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答：是，差不多3點。問：魏誌君是請你？答：請我。但是之後魏誌君又跟我借錢，所以我就拿1000元借他，不是跟魏誌君買，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1000元是魏誌君跟我借的借款。……問：所以你跟魏誌君交易就只有1000元那次？答：那個也不是交易，是他請我吃安非他命，他跟我借錢要去買遊戲卡，我吃他的安非他命也不好意思才借他，但是他後來1000元到現在都沒有還我。」等語，有被告於111年3月8日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189至191頁；偵121卷第16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足認被告於偵訊時就其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經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之情，指證歷歷。
六、被告於111年度訴字第2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於112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一法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1頁以下，B1-1～B1-6）這六通對話中你數次問被告『有沒有』，意思為何？證人張文道答：我想吃安非他命，問他有沒有安非他命，我們在110年12月29日通話，通話後當天我們沒有碰面。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警詢時警察問你『12月19日通聯結束之後，你是用多少錢買安非他命？』你說在當天下午3點的時候，有去被告魏誌君的住處吸安非他命，因為是他的東西所以有付被告魏誌君1000元，另外偵訊時檢察官問你『去他家吸食安非他命時間是110年12月19曰下午3點嗎？』你說是，差不多3點，檢察官問『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嗎？』你說『他請我，但之後魏誌君跟我借錢1000元。』為何你於警詢與偵訊中都說有和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平常其實都有互相聯絡，也經常在一起，如果問我們那一天是不是有見到面，我實在是記不起來。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檢察官那邊講的時候離案發時間比較近，是以你當時講的為準嗎？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在警察局時你是說你用1000元跟被告買，可是你在檢察官前面又說是被告魏誌君請你吃，然後這個1000元不是買毒品的錢，是借魏誌君的借款，因這兩個講法差很多，是以何次為準？證人張文道答：當天他跟我借1000元說要去買遊戲點數，所以1000元是借款，當時我有吃被告的安非他命，是用工具一個玻璃球施用。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158頁）為何你在警詢時稱『因為吸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被告的東西，所以我付被告1000元』？證人張文道答：我到被告那邊去吃安非他命，他有跟我拿1000元沒錯，但我不是用1000元去買安非他命，事實上是被告跟我借款。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3）你問魏誌君有沒有東西之後，魏誌君後來又聯絡你，你說『我們一起去』，我們一起去是何意思？證人張文道答：本來我跟被告要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檢察官問：你們一起去玉里被告的朋友那邊做什麼？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做什麼。檢察官問：如果沒有做什麼，為何被告會問你領多少錢？證人張文道答：他那時候跟說我一起去玉里，帶我去找他朋友，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吃飯、加油都要錢，我跟他出去，我身上應該也要留一點錢。檢察官問：『要帶球嗎？』是什麼意思？證人張文道答：球是吸毒的工具，因為我跟被告要去找他的朋友吸安非他命，所以要帶工具。檢察官問：你們當天是否有去玉里？證人張文道答：因為下雨就沒有去。檢察官問：當天通完話後，你有無跟被告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檢察官問：（請求提示鳳警偵字第1110003979號卷，第83頁，B1-4、B1-6）依照你們通聯記錄的譯文，你說『你到我家了沒？』被告說『還沒有，再一下就到了』、被告說『我到外面了』，你說『到我家啊』，被告說『我到你家在外面』，被告有到你家，為何你稱你們沒有見面？證人張文道答：我們一天見好幾次面，太頻繁了，我現在不記得。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於偵訊時稱000年00月00日下午3點，你有去被告魏誌君家中施用安非他命，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確實是有。檢察官問：從通訊監察譯文來看，是被告魏誌君去你家找你，為何你施用安非他命的地點是魏誌君他家？證人張文道答：被告他去找我沒錯，但是我沒有工具，工具他家才有，他先來找我，然後我們再一起去他家。辯護人問：12月29日當天被告先到你家，後來你在跟被告魏誌君一起回到魏誌君的家，魏誌君有請你吃一點安非他命，過程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證人張文道答：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你剛剛說自己拿被告施用過的玻璃瓶吸食，而被告不知道，但你於偵訊中說安非他命是被告請你的，你前後所述是否不一致?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請求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3頁）張文道三字的簽名是否是你簽的？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訊問的時間是111年的3月8日，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是。檢察官問：做筆錄的時間111年3月8日離110年12月29日比較近，對不對？證人張文道答對。檢察官問：你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還是距離案發時間比較遠，你講的話記得比較清楚？證人張文道答：比較近。檢察官問：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的時候，你講的話比較接近事實，是否如此？證人張文道答：對。審判長問：（提示110年度他字第1465號卷二卷，第122頁）110年12月29日你在被告家施用的安非他命是否是用1000元跟他買的?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審判長問：你剛才說你當天沒有施用工具，為何會在電話裡面問被告要不要帶玻璃球？證人張文道答：那天我們本來要去玉里，因為我身上沒有工具，所以我問他要不要帶工具。審判長問：你剛剛講你在魏誌君家裡，拿他裡面還有一點點安非他命的玻璃球來用，是不是？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證人張文道答：沒有。審判長問：你是否偷被告的安非他命施用？證人張文道答：不是偷，因為被告工具都放那邊，我在他家都是這樣。審判長問：你自己拿來用，然後他後面又什麼都沒講，這種情況有幾次?證人張文道答：就是這次。審判長問：那你怎麼知道被告會同意你施用？證人張文道答：因為我們的交情、關係，我們一起都有用安非他命。審判長問：交情好關係好就可以不經過人家同意拿東西來用？證人張文道答：是。審判長問：一般人平常都會這樣子嗎？證人張文道答：就像朋友到我家，他吃我一個水果，我也不會去很在乎。」。有被告於112年5月4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蒞卷第209至229頁；偵121卷第16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觀諸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證詞，可知其於本院審理時就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魏誌君花蓮縣○○鄉○○村○○00號之1住處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係證稱並未事先得到魏誌君同意，而是看到吸食工具內有甲基安非他命就逕自取來施用，然經審判長追問後，即表示因為與魏誌君的交情、關係，故知道魏誌君會同意其施用，並以朋友到其家未經其同意吃其水果其亦不在乎為例，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被告於偵訊時，就魏誌君如何「請」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未言及，於本院審理時，就魏誌君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之方式，方為較詳盡之陳述，然遍觀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內容，應認均有證稱魏誌君同意其施用魏誌君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是此部分證述內容均一致，亦與轉讓毒品之態樣無違。另案被告魏誌君於該案（111年度訴字第222號）準備程序時亦供稱：張文道借伊1000元後，看到玻璃球，先問伊有沒有，伊說沒有，張文道說把玻璃球加水洗一洗還會有一點煙霧，自己拿去施用，是張文道自己都施用完了，才又說怎麼沒有等語，有魏誌君於112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蒞卷第51頁），且該案判決認定另案被告魏誌君基於轉讓禁藥即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許，在瑞穗鄉住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判決理由中認定魏誌君既未阻止被告自取玻璃球施用，被告前後均證稱確實有施用到甲基安非他命，應認魏誌君於110年12月29日當日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供被告施用之事實，因而判決另案被告魏誌君所犯為轉讓禁藥罪，亦有該案判決附卷可稽（見他卷第59頁），則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之上開證述內容，即難認虛偽。被告雖於審理時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具結後證述，即「（辯護人問：被告他請你吃安非他命是怎麼樣的方式請你吃？）因為我們蠻熟的，我去被告他家找他，看到電視上放著被告的吸食工具，工具裡面有他用完剩下的安非他命，我就吸了幾口」、「辯護人問：（你在拿起來吸之前有得到魏誌君的同意嗎？或者是魏誌君有看到你拿起來用嗎？）應該沒有，因為我跟他蠻熟，我都會去他房間，他有的時候出去吃飯，我一個人在他家，我看到工具就吸個兩口，就跟抽菸一樣。」、「審判長問：（你拿被告的安非他命來用的時候，有沒有知會過他，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沒有。」，惟綜觀被告前開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全部證詞，足認其於本院審理時係證稱其該次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有得到魏誌君默示同意、魏誌君同意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而屬指證魏誌君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業如前述，且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是難以被告證述前後稍有參差，遽認其就公訴意旨所指部分之證詞屬虛偽證述。
七、至檢察官所提出之魏誌君另案於112年1月19日在本院準備程序之筆錄、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上午10時17分許至同日上午11時12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書各1份僅能證明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之情事，被告於112年10月30日偵訊時之供述係證明被告否認有偽證犯行、被告於111年3月8日警詢時之筆錄、證人結文係證明被告指稱案外人魏誌君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偽證犯行，附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明知為不實而故意為反於其所見聞之虛偽陳述，尚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偽證犯行有罪之心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瓞

卷證索引：
編號 卷目名稱 卷證名稱簡稱 1 111年度蒞字第3142號卷 蒞卷 2 112年度他字第1111號卷 他卷 3 112年度偵字第7121號卷 偵121卷 4 112年度訴字第224號卷 訴卷 





